2007年兽药市场专项整治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按照农业部2007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总体部署，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特制定《2007年兽药市场专项整治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强化兽药全程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兽药违法行为，净化兽药市场，保证兽药质量和动物疫病防治工作需要，促进养殖业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

    二、工作重点

    (一)生产环节

    1．严查非法制售假兽药窝点。对举报投诉和监督检查发现的制假售假线索，要及时立案、认真排查，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坚决取缔造假售假黑窝点。案件涉及省外的，要及时报告我部兽医局，统一部署案件协查工作。

    2．加大重点监控企业监管力度。对2006年度以来列入重点监控企业实施监督检查，每半年至少一次。重点检查GMP执行情况，并对产品流向实施备案，掌握销售范围和终端市场，发现违法行为要依法从严处理。

    3．加强违规企业质量监督工作。对列入2006年度以来兽药质量通报的企业实施监督检查。重点核查生产、检验和销售记录，检查产品标签和说明书是否符合要求，发现违规问题，依法责令整改，库存及售出不合格产品要监督收缴销毁。

    (二)流通环节

    1．继续开展违禁兽药清查活动，对经营、使用环节进行拉网式检查，发现案件线索追根溯源，一查到底，对违法者依法实施处罚。

    2．对兽药经营、使用单位进行定期巡查，发现下列可疑产品，依法采取扣押、封存措施，并认真核查；对假兽药，要依法对经营、使用者严肃处理。(1)非法企业产品、已废止地方标准且市场流通期限已满产品、过期失效产品，以及合法企业套用文号、改变组方

的产品。(2)原料药拆零销售或违反原料药销售使用规定的。(3)未经注册许可的走私进口的。(4)标签和说明书违规的。同时，要根据线索追查生产企业，对其依法实施处罚。涉及省外企业的，可将有关情况及证据材料反馈我部兽医局，组织部署查处工作。

    (三)生物制品

    切实加大兽用生物制品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劣疫苗违法行为。一要加强兽用生物制品田间试验、区域试验监管工作，严厉查处假借试验名义，违法制售兽用生物制品行为。二要严厉打击制售假劣疫苗行为，对教学科研单位和个人违法制售假疫苗的，坚决取缔，从严查处。三要加强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严厉打击无证经营或经营假劣疫苗违法行为。四要加强对兽用生物制品企业日常监管和批签发管理工作，及时纠正企业违规生产行为。五

要加强供应监管，对动物防疫机构进行严格检查，重点核查其资质、管理制度及供应记录，对供应假劣兽用生物制品的行为要严肃处理，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总体要求

    农业部负责本方案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各地兽医行

政管理部门负责本方案组织实施工作。

    各地要按照我部总体部署，狠抓《方案》各项工作落实，注重工作实效，确保2007年度兽药产品质量合格率明显提高，兽药残留超标率明显降低，兽药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制。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级负责原则，落实责任制，切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二)因地制宜，制定实施方案。各地要结合本地兽药监管特点，制订切实可行实施方案。在行动中要严密组织，精心安排、周密部署。要加强与有关部门配合，建立兽药打假协调机制，通力合作、协同作战。

    (三)突出重点，净化兽药市场。各地要针对假劣兽药违法制售活动特点，对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环节加大检查力度，采取专项检查与综合治理相结合、交叉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工作方式，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案件查处要坚持“五不放过”原则，大案要案要一查到底。

    (四)加强宣传，加大对违法案件曝光力度。各地要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兽药管理条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政策，加强科普知识宣传和业务培训，提高兽药生产、经营和使用者的自觉守法意识，提高广大农牧民识别真假兽药能力。加大假劣兽药案件曝光力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四、工作安排

    请各地于6月底和12月中旬前向我部兽医局上报上半年和全年专项整治工作总结及兽药打假情况汇总表。我部将于8月和11月，分别组织重点地区兽药执法检查和省级间交叉执法检查活动(检查方案另行下发)。

